
5月28日，在儿童节来临之际，三门县关

工委、县公安局健跳派出所、台州铁路派出所

来到蛇蟠乡中心小学开展“快乐六一 护翼‘小

海鸟’”公益慰问活动，向学生宣传铁路安全、

防疫、防溺水、防诈骗知识，发放“微心愿”征集

表，收集“小海鸟”心中最期待的愿望，并送上

节日礼物。

通讯员 林利军

护翼“小海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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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遇危机
法官倾力助化解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文宣

本报讯 昔日好友为厂房拆迁而对簿

公堂，近日，衢州市衢江区法院开庭审理了

这起合同纠纷案。

2014年，吕某夫妻二人共同创办了某包

装有限公司，从事纸板箱的加工和销售。企

业办得有声有色，吕某夫妇就开始物色合适

的经营场所，决定扩大生产。经人介绍，吕

某夫妇租下了徐某闲置的大型养猪场，双方

也从租赁关系渐渐发展成了朋友，谁有困

难，对方都会帮一把。

2018下半年，徐某的养猪场因当地整治

被依法拆除，双方关系由此紧张。由于关系

恶化，双方开始算起了旧账。经结算，吕某

夫妻共欠徐某房租、借款近16万元及利息。

徐某认为吕某夫妇毫无还款诚意，便一纸诉

状起诉到了法院。该案经多次庭前调解未

果，承办法官柴宏玮决定依法开庭审理。

开庭期间，双方“火药味”十足。“我从没

想过要赖账，只是现在真的很困难。”“你这

么困难，早点跟我说嘛！”徐某了解到被告吕

某妻子患病在床后，原先强硬的态度有了细

微转变。

这一点变化立马被柴法官察觉，于是顺

势做起双方的思想工作。在合议庭的撮合

下，最终双方达成了分期偿还8万元的调解

协议。吕某事后对柴法官说，债务压力把他

们逼向了绝路，在濒临破产之际得到了法官

耐心细致的帮助，感觉很温暖，也让他看到

了东山再起的曙光。

“有1%的调解可能，我们就用100%的精

力去对付。像这类案子，假如我们一判了之，

可能就断送了公司的活路。”衢江区法院相关

负责人介绍，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为支持中

小微企业发展，该院出台了多项服务企业发

展举措，同时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今年1至

4月，该院的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

实际执结率达99.14%，位列全市第一。

通讯员 许慧菁

本报讯 5月28日，省交通运输厅、

省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联合印发

《关于在交通运输领域推行轻微违法行

为告知承诺制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

《意见》），在全国首推交通运输领域轻微

违法行为“首错免罚”制度。此举是我省

在交通运输领域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

在交通运输领域推行轻微违法行为

告知承诺制，就是对首次轻微违法行为，

经批评教育，当事人自愿签署承诺书，立

即纠正或在约定时间内及时纠正，则不

再予以行政处罚的一种柔性执法制度。

《意见》提出，要严格适用条件，对适

用告知承诺制的执法事项实行清单化管

理，首批事项共23项，其中道路运输9

项，港航7项，交通工程7项。上述清单

将根据法规变化和执法实践进行动态调

整。在此基础上，适用告知承诺制的执

法事项还需同时具备四个条件，即情节

轻微、具备整改条件的立即或者及时改

正、本省本年度首次被查获、清单所列。

《意见》还规范了适用程序，提出要

以“互联网+”的思维，适用告知承诺的

告知、承诺、核查等全过程将依托浙江省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管理与服务平台开

展，通过在处罚模块中设置相关功能，进

行系统判别、记录、归档，实现全过程管

理和智慧执法。同时绘制执法流程图，

指导一线执法人员规范执法。

据介绍，《意见》的施行，是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避免执法简

单化的重要措施，是刚性制度约束和柔

性执法化解的统一，将进一步促进交通

运输行政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更好地服务交通运输复工复产、正常生

产，提升交通运输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

代化，为高水平建设交通强省贡献

力量。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孙孝丽

本报讯 当前，杭州市正持续推进“先

离场后付费”全覆盖，力争在6月底前打造

“全市一个停车场”的便捷泊车体验。然

后，就在该工作冲刺阶段，却有个别单位顶

风作案。5月28日，杭州市江干区城管局

通报了刚立案查处的一起未经备案就进行

收费案件，这也是《杭州市机动车停车场

（库）建设和管理办法》自2020年2月1日

起施行以来的全市第一案。

5月7日，杭州江干城管丁桥中队的

执法队员通过排查发现，辖区内的金色

大唐城设置有收费停车场，包括一楼路

面、负一楼、负二楼共3层，累计646个

泊车位，已投入使用且部分车位已有车

辆使用，却未向所在地城市管理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当日，执法队员与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沟通，向其详细介绍停车场

备案流程，并开具《责令限期改正行为通

知书》，责令其在5月15日前改正违法

行为。但当5月26日执法队员再次上

门进行复查时，却发现该综合体停车场

仍未备案且未停止收费行为。

对此，执法队员根据《杭州市机动车

停车场（库）建设和管理办法》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在停车场启用前15日，其所

有人或所有人委托的停车服务经营管理

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的城市管理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的规定，向其开具了《接受调

查处理通知书》。记者了解到，根据该办

法第四十条规定，逾期未改正的，当事人

将被处以2000元罚款。

“法院行”“云课堂”
这场活动学生都说好

本报记者 唐佳璐 通讯员 胡萱

本报讯 “这里的审判台居然是圆的。”

“这是我们的圆桌审判台，是家事审判特有

的，为了能够更好地修复亲属之间的关系。”

5月28日，在湖州市中小学法治教育实践基

地挂牌暨青少年法治宣传“五个一”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上，面对惊讶的学生，湖州市中

院相关人员介绍道。

法治宣传“五个一”系列活动包括一次

“法院行”、一场“云课堂”、一本案例集、一次

法庭体验、一次宪法宣传实践。启动仪式

上，学生参观了浙江省法治教育基地、湖州

市红领巾教育实践基地——湖州市中院院

史文化馆，了解法院历史沿革，感受沈家本

法治文化传承，体验VR虚拟庭审和家事审

判柔性司法，还旁听了一场庭审。

“现在开庭！”下午3点30分，南太湖新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潘某非法狩猎罪一案，

100多名学生现场观看了庭审直播，全市近

300名学生通过视频旁观了这场庭审。“结合

这次疫情，我深刻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

要性。”“本来觉得法律离我们挺远的，其实

它就在我们身边。”观看了庭审直播，学生们

表示大有裨益。

据了解，湖州市中院还将联合湖州市教

育局整合一系列案例，编制成一本法治教

材，以案释法，对青少年进行法治教育。

浙江首推！

交通运输领域轻微违法可以“首错免罚”

尚未备案就收费 被查还拒不整改
停车场被立案查处

见习记者 胡宗昊 通讯员 施福寿 于军

本报讯 今年3月以来，高速交警

杭州支队围绕公安部执法司法规范化水

平提升年活动的部署要求，通过体制机

制及智能化手段创新，在推进执法规范

化建设方面取得成效。

疫情防控期间，随着“三返”潮来临，

高速路面流量呈快速增长趋势，随之而

来的是事故量的增多。“您好，我们现在

可以非接触式微信远程处理交通事故，

请您和对方驾驶员都加这个微信

W057112122，然后组群。”事故民警孙

警官耐心引导。20分钟后，根据相应信

息，孙警官做出责任认定。对于最终结

果，事故双方均表示没有异议，并称这种

处理事故的方法简单快捷。

为应对特殊时期，高速交警杭州支

队推出“非接触”微信远程处理事故模

式，对高速公路上发生的财损简易交通

事故，并且各方当事人对事故事实及成

因无争议的，采取微信远程处理。这不

仅保证事故处理公开透明，还加快了交

通事故处理速度，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各

方当事人的聚集，消除群众心中的不安。

在交警的执法过程中，普遍具有“总

量大、地点散、单警作战普遍”的特点，高

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作为“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

以解决困扰交管工作难点为切入点，深

挖民警潜力和战斗力，坚持“打铁还需自

身硬”原则，努力提升大队的整体素质和

道路交通管理水平。

杭州支队五大队以老带新、强带弱

的“传帮带”形式，组成路面三个警组加

内勤警组的人员战斗力量，每个警组由

3至5名民警组成，各自在特定领域开展

课题研究，加强警组成员的业务能力建

设，做强最小“战斗单元”。其中，三警组

专门深耕大队法制规范化建设，警组长

由通过司法考试的许方济担任，在执勤

执法过程中碰到的难点，大家常向他请

教，并相互探讨，形成氛围。大队让老法

制员陈东定期开展相关法制知识培训，

典型的事故案子也让三警组全程参与，

让大队的法制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四警组成员则由各个岗位上的内勤组

成，主要是加强大队的内部规范化管理

和协助推进党建工作，加强监督检查，严

抓外聘人员队伍素质的提高，对不好的

苗头和隐患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完善考

核机制。

通过全力打造警组特色化品牌，五

大队找准了队伍管理的切入点和着力

点，给各警组定目标、定措施、压担子，结

合层级管理体制，激发队伍活力，有效带

动大队整体交管业务水平的提升。

打造特色警组 做强最小“战斗单元”
杭州高速交警深挖潜力提升战斗力


